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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

主任:1、全面管理;2、上下级交流；3、经营战略；4、重大业务开拓；5、招集和主持合伙人或执行合伙人会议；6、对外代表本所。

监事：1、监督、检查、修正本所执行合伙人决策、行为；2、处理对律师的投诉；3、文娱、体育、职工福利；4、提出合理化建议。

执行合伙人1：1、财务；2、人事；3、行政管理；4、一般外事接待。

执行合伙人2：1、网页管理（春节前开通）；2、对外业务交流；3、内部培训；4、组织案件讨论。

执行合伙人3：1、中英文格式合同设计（元旦前完成）；2、案件流程管理；3、专职律师对外法律文书审核；4、法律服务品质监督

执行合伙人4：1、目标客户、市场的调查；2、营销推广；3、对外宣传；4、撰写上级司法行政部门及律师行业协会等各级部门要求的书面报告材料。

行政主管：1、协助执行合伙人1处理日常事务；2、管理本所行政人员及律师助理；3管理本所文书资料及档案材料。
